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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Ⅲ市南海区人民政府文件

南府〔2012〕253号

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

价格调节基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’区直局以上单位:

现将《佛山市南海区价格调节基金使用管理实施细贝‖》印发

给你们’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’请逞向区发展规

划和统计局（发改）反映°

佛 府



佛山市南海区价格调节基金

使用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章总则

第-条为进一步规范我区价格调节基金的使用程序’充分

发挥价格调节基金的使用效能’根据《广东省价格调节基金管理

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141号）、《印发佛山市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

用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佛府办〔2011〕147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

完善低收入群众临时价格补贴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的通知》（佛

府办〔2012〕41号）等文件精神,结合我区实际’制定本实施

细则.

第二条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我区价格调节基金的使用管理

工作°

第三条使用价格调节基金’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:

（一）坚持统筹兼顾’公开透明,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°

对项目资金的使用或支出要坚持统筹兼顾、公开透明、注重效率’

确保资金的使用发挥最大功效°

（二）坚持量入为出’以收定支,动态管理的原则°按照以

收定支的原则’量入为出’统筹规划’并坚持动态管理’确保预

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时效性°

（三）坚持“收支两条线’’管理的原则°价格调节基金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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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’’管理’任何单位不得坐支、截留、挪用’对

价格调节基金的使用情况和使用效果要进行跟踪评估°

（四）坚持调控市场、保供稳价的原则°要发挥价格调节基

金保供稳价的作用’建立长效稳价机制’保持市场价格总水平的

基本稳定°

（五）坚持应急管理的原则。应充分考虑预留一定的资金作

为应急事项支出预算’用于应急事项的支出°

第四条价格调节基金主要用于以下情形:

（一）对因执行政府依法采取的价格干预措施、紧急措施而

造成亏损或重大经济损失的生产者、经营者给予适当补偿;

（二）为平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异常波动而给予相关商

品生产者、经营者适当价格补贴、贷款贴息等;

（三）对因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或者政府提高价

格而影响基本生活的低收入群体给予临时价格补贴;

（四）对因遭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严重影响的基本生活必

需品生产者、经营者’给予临时补贴;

（五）为调控价格、稳定市场’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等重要商

品的储备和生产基地建设,给予补贴、补助或者贷款贴息;

（六）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管理相关业务支出;

（七）区人民政府为调控价格、稳定市场批准使用的其他用

途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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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使用申请

第五条使用价格调节基金’应当由区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区

财政等有关部门提出’或者由需要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单位向区

价格主管部门提出’经区人民政府批准°

第六条申请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单位或个人’应当向区价

格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’如实提供有效证件复印件及相关资

料’申请所附材料均应加盖申请人公章’并对所申报的项目及所

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七条申请使用价格调节基金向低收入群众发放临时价

格补贴’应按以下规定程序执行:

（一）区民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收到低收入居民基

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后2个工作日内’填好《佛山市南海区价格

调节基金补贴联动机制对象资金审批表》’向区价格主管部门提

出申请。

（二）区价格主管部门收到《佛山市南海区价格调节基金补

贴联动机制对象资金审批表》后’2个工作曰内加具初审意见送

区财政部门审核°

第∧条申请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用于扶持平价商店、蔬菜大

棚及农副产品储备冷藏设施等建设用途’应当向区价格主管部门

提出申请’并提交下列材料:

（一）南海区价格调节基金使用申请表;

（二）申请人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税务登记证副本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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